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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除已在本摘要“重大事项提示”提及的风险外，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

风险因素：

（一）药品价格下降风险

药品作为与人民日常生活关系重大的商品，其价格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

２０１５

年前，国家对药品价格进行调控管理，对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

障用药中的处方药及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特殊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 目

前国家已逐步放开对药品价格的管制，根据《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

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５

】

９０４

号），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起，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

制，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

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自有产品中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头孢克洛缓释片、硝苯地平缓释片、头孢克肟胶囊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合作

产品中多潘立酮片为国家医保甲类产品并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注射

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 因而药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将

一定程度上使公司主要产品价格面临下降风险。

此外，我国近年来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机构集中采购体系，推行了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以省为单位集中批量采购、 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等一系

列改革措施。公司的多数制剂产品在招投标体系中由于市场竞争加剧，面临中

标价格下降的压力。 公司的头孢类原料药属于大宗原料药产品， 市场竞争激

烈，头孢类原料药未来亦存在价格下降的可能性。

综上，随着药价形成机制、医药体制、药品采购招标机制等改革的推行，公

司产品存在价格下降的风险，进而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在产品布局、研发和生产管理上，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构

建产品竞争优势。公司产品应用范围主要涵盖抗感染类（头孢菌素类及青霉素

类）、心血管类（抗高血压类）、消化系统类、泌尿系统类（肾病类）等多个领域，

并在各细分市场占有领先或相对领先的市场地位。 但公司所涉及的原料药及

制剂两大业务板块未来均面临市场竞争的风险。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

的比例为

８５．８４％

、

８２．２９％

、

８１．４０％

和

７９．９７％

，占比较高。 公司头孢类原料药的主

要原材料为青霉素工业盐、

７－ＡＣＣＡ

、

７－ＡＤＣＡ

等， 制剂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

马来酸曲美布汀、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胶体果胶铋、他唑巴坦钠等原料药。未

来如果主要的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公司将面临主营业务成本上升的风险，会

对未来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四）产品替代风险

随着国家政策对创新药物研发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以及科学水平和研究

技术的不断发展，药品将不断更新换代。 由于耐药性的原因，同一治疗领域的

新药往往具备疗效优势。 因此，新药品替代、淘汰现有药品是医药行业发展的

必然趋势。 公司主要产品主要涵盖抗感染类用药、心血管类用药、消化系统类

用药、泌尿系统类用药。适用于上述领域的同类药物众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若未来出现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的同类药品，公司主要产品存在被替代的风

险，或将导致发行人产品市场份额下降，经营业绩受到影响。

（五）业务合规风险

公司已根据《药品管理法》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

）》有关要求制

定了《经销商管理制度》和《推广咨询服务公司管理制度》，并且在与经销商和

推广商签订的《经销协议》和《推广服务合同》中对经销商、推广商及其业务人

员在销售、 推广公司药品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进行了明确的

约束。 禁止经销商、推广商及其业务人员在销售、推广公司药品时直接和间接

以任何方式提供、支付、索取或接受贿赂等不合规的行为。 但上述制度和约束

并不能完全杜绝经销商、推广商或其个别员工在销售、推广发行人药品的过程

中存在不合规的商业行为。该等行为将损害公司经年累积树立的品牌形象，降

低公司产品的市场认可度，更有甚者，将导致公司遭受监管部门的处罚，被列

入不良记录名单，并失去公司产品参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资格，从而最终影

响公司产品销量，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市场竞争力逐渐弱化。

（六）新产品研发与市场推广风险

医药行业的新产品研发具有投入大、 研发周期长、 风险及附加值高的特

征。对于药物研发而言，从研发到投产需要经历病理学研究、化合物筛选、临床

前研究、临床试验、药品批件审批等不同阶段，环节较多，周期较长，决策风险、

成本与进度风险、药物本身固有风险、质量控制风险、技术风险等诸多风险因

素贯穿始终，上述任何环节出现重大问题均可能导致研发中止；同时根据我国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如果新产品最终未能通过注册审批，

也可能导致研发失败，进而影响到公司前期投入的回收和效益的实现。

产品研发成功后，还面临市场化推广的风险。由于药品关系到人们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新产品被市场认可一般需要数年的市场导入期，其中新

产品能否适应市场不断变化更新的需求、能否被市场接受、能否进入国家及省

级医保目录等均具有不确定性。 如果公司新产品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

求，或者开发的新产品未被市场接受，将加大公司的经营成本，对公司的盈利

水平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七）药品招投标风险

根据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药品集中采购监督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我国实行以政府为主导，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药品集中

采购模式，实行统一组织、统一平台和统一监管。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

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必须参加集中采购。 药

品集中采购由药品生产企业参与投标。

公司制剂产品参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在中标之

后与经销商或配送商签订销售合同，并通过经销商或配送商销售给医院终端。

若未来公司产品在各省集中采购招投标中落标或中标价格大幅下降， 将影响

相应产品在当地的销售，进而影响发行人的经营业绩。

（八）业务合作风险

由公司以自主研发、委托研发或受让研发成果等方式作为技术来源，并最

终生产销售的产品为自有产品。 与第三方研究机构或医药公司（合作方）合作

开发，由该合作方提供给公司使用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资料、技术支持，公司

进行工艺摸索、中试、检验等相关研发报批工作，并申请取得药品注册批件，采

取由公司独家生产，合作方、合作方指定第三方包销或负责整体推广运作的产

品为合作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有部分制剂产品为合作产品。 为充分发挥各自在研发、生

产及销售领域的专业优势，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公司与美福润、康健友邦、宁波

三元和新昌尚诚（以下简称“合作方”）分别就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胶体果胶铋、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多潘立酮片进行业务合作。

虽然公司与合作方的业务自合作以来开展顺利，未曾发生过纠纷，但仍存

在合作方违反协议终止合作，影响公司向市场提供合作产品，降低公司盈利能

力的风险。

（九）安全生产风险

尽管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安全环保部门，并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

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整改制度》、《事故管理制度》、《应急救援管理制度》 等系列

安全制度，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昂利泰、江苏悦新均依法取得了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但公司仍然存在由于生产、存储、运输过程

中的不当操作或管理疏忽、设备故障、外界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的风险。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

日，子公司江苏悦新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导致

２

人死亡。滨海县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出具《关于悦新公司“

５．３

”安全生产事

故的情况说明》， 确认江苏悦新药业有限公司

２１３

车间爆炸事故导致

２

人死亡，

属于安全生产一般事故，未发现江苏悦新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公司已

对事故后续事宜进行了妥善处理，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滨

海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 《关于对江苏悦新药业有限公司复产申请的回

复函》，同意江苏悦新

２１３

事故车间恢复生产。

（十）产品质量控制风险

公司一直重视产品质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严格

按照新版

ＧＭＰ

标准执行， 制定了高于国家法定标准的公司内控质量标准，覆

盖采购、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并在生产经营中严格执行。

公司产品种类较多，生产流程长、工艺复杂，原辅料采购、产品生产、存储

和运输等过程中，存在诸多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 如果出现偶发性因素，引发

较大的产品质量问题，不但会产生赔偿风险，还会影响公司的信誉和产品的销

售，甚至造成法律纠纷，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将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经营资质可持续性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医药生产或经营企业须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

ＧＭＰ

证书、药品

注册批件等许可证或执照，该等文件均有一定的有效期。 上述有效期满后，本

公司需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监管机构的审查及评估， 以延续上述文

件的有效期。若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产品的再注册批件，或未能在相

关执照、认证或者登记有限期届满时换领新证或变更登记，本公司将不能继续

生产有关产品，从而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十二）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由于医药产业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因此受监管程度较高，监管

部门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我国正

处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制订和不断完善。

如《关于加快医药行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加快调整医药行业产品结

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区域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具体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目标和

要求；《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１０

年修订）》大幅提高了药品生产企业质量

管理、人员资质、厂房设施、设备、生产管理以及药品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对提

高药品质量疗效、促进医药产业结构调整、整顿药品流通秩序、推进药品流通

体制改革、规范医疗和用药行为、改革调整利益驱动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目

标和要求。 政策法规的出台将改变市场竞争状况、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甚至改

变企业的经营模式，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较好地适应政策调整变化，将可能面

临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此外，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宣布在全国开展“抗菌药物应用

专项治理行动”，并颁布实施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执行后部分抗

生素药物的用量下降，国内抗生素药物的使用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随着我国

对抗感染类药物临床应用的管理加强及规范， 临床用药数量和金额均可能下

降，抗感染类药品品种需求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未来可能继续出台新的规范

抗菌药物应用的行业政策和管理规范， 公司头孢类原料药和抗感染类制剂产

品的销售存在下滑的可能性。

（十三）“两票制”推行导致的经营风险

两票制是我国近期在药品流通环节上推行的重要政策， 两票制即指药品

生产企业将药品销售给流通企业时开具一次发票， 流通企业将药品销售给医

疗机构时开具一次发票。两票制的推行旨在规范药品购销活动，缩减药品流通

环节，达到逐步降低药价的目的。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发布的《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６

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优化药品购销秩序，压缩流通环节，综

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两票制， 积极鼓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

点城市推行两票制。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联合国家卫计委等多部委发布了 《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

票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自方案发布之日起，改革将率先在各医改试

点省（区、市）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启动，并于

２０１８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７

年重点工作任

务》，提出：

２０１７

年年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和前四批

２００

个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执行两票制，鼓励其他地区实行两票制。

两票制下，公司将继续负责生产，但产品销售不经由经销商流通，而是由

发行人直接销售给配送商，由配送商直接销售至医院。 在此过程中，区域渠道

开拓、市场和学术推广活动由原经销商或发行人筛选的专业医药咨询公司（推

广公司）承担。经销商的收入模式从过去赚取发行人和配送商之间的药品购销

差价，改变为通过向发行人提供专业化的销售推广服务赚取推广服务费。

如公司不能根据两票制政策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营销策略， 可能对公司

制剂产品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十四）公司主要产品未能通过一致性评价的风险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指对仿制药开展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６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

意见》明确：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凡未按照与原研

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一致性评价。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

２０１２

年版）》中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

应在

２０１８

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 其中需开展临床有效性试验和存在特殊情

形的品种，应在

２０２１

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化学

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其他仿制药， 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

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原则上应在

３

年内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

完成的，不予再注册。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

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 指出针对仿制药注射

剂，对已上市药品注射剂进行再评价，力争用

５

至

１０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

发行人制剂产品以仿制药为主， 发行人已按照国家要求开展自有产品的

一致性评价工作。如相关产品未能通过一致性评价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可能导致相关药品的批准文号不予再注册， 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务造成负

面影响。

（十五）税收优惠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取得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４３３００１５５３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

３

年， 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享受

１５％

的优惠所得税税率； 于

２０１７

年取得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７３３０００３３９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效期

３

年， 于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享受

１５％

的优惠所得税税率； 公司子公司昂利泰于

２０１６

年取得编号为

ＧＲ２０１６３３００１０２７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有效期

３

年， 于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享受

１５％

的优惠所得税税率。

此外，公司还享受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

扣除、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

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

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 但

如果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或者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期满公司不能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重新认定， 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公司不再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则公司将无法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公司以后年度

的净利润将受到影响。

（十六）发行人产品被调出基本药物品种目录或医保目录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制剂产品包括自有产品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头孢

克洛缓释片、硝苯地平缓释片、头孢克肟胶囊等；合作产品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他唑巴坦钠、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多潘立酮片等。

上述主要自有产品均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 合作产品中多潘立酮片为国

家医保甲类产品并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钠为国家医保乙类产品。

随着中国医疗体系的不断健全，医保涵盖范围将变得愈加广泛，顺利进入

国家及省级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将能有效促进公司现有产品的推广与

销售。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及省级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会根据药品的使

用情况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调整，公司产品若被调出基本药物目录或医保目录，

将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导致的风险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公司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分别为

２１

，

７６０．５０

万元、

２２

，

３３１．７１

万元、

２１

，

８６５．２２

万元和

２３

，

３５９．９４

万元， 占同

期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２７．２１％

、

３０．６８％

、

２４．１１％

和

２７．００％

。 报告期内，由于对现有

部分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改造以满足新版

ＧＭＰ

要求、对头孢类原料药生产线进

行生物酶法技术改造以及新项目建设等原因， 公司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力

度，导致固定资产规模较大。 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会挤占公司的营运资金。 如

果公司未来继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 则可能需要增加付息债务以满足营运资

金需求，新增的财务费用将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十八）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昂利康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分别为

６０．２９％

、

４７．７４％

、

５１．０１％

和

４２．２８％

。 报告期内，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以

及车间改造等所需的固定资产投入，公司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公司主要通过

银行借款等举债的方式获得资金，因此资产负债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随着车间

ＧＭＰ

改造和头孢类原料药酶法技术升级完成，公司的盈利能力

将有所增强，资产负债率有望下降；另外预计上市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随着

净资产的增加而显著下降。但未来仍存在经营业绩未达预期甚至下滑，导致经

营性现金流入减少， 或者难以通过外部融资等方式筹措偿债资金的风险。 因

此，总体偏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风险。

（十九）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

１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均在

９７％

以

上。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已遵循谨慎性原则，对应收账款提取了较为充分的坏

账准备。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公司产品的销售货款，公司原料药采用以信用销

售为主的结算方式，主要销售客户为各大药品生产厂商，公司制剂业务对实力

较强、合作时间较久的经销商及配送商亦会采用信用销售方式。

２０１７

年末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较

２０１６

年末增加

１０

，

７８９．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末应收账款余额较

２０１７

年末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主要系受两票制政策影响，公司销售给

配送商的制剂产品增多，销售单价上升，销售收入增加，且由于配送商下游客

户即为医疗机构，回款流程较长，回款时间较慢，需公司给予一定信用额度，因

此公司的信用销售占比提升，进而导致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公司销售客户

信用度高，通常情况下能够按期回款，但若下游客户财务状况出现恶化或宏观

经济环境变化导致资金回流出现困难，公司将面临一定的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二十）环保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性排放物。 公司制剂产品的生产中产生的污

染物较少， 而原料药产品由于传统的化学合成法下需要使用大量的有机溶剂

和一些特殊工业原料，废液排放较多，容易对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公司严格按照环保有关法规的规定和相应的标准对污染物进行了有效治

理，使上述污染物的排放符合环保要求。 同时，公司已完成对头孢氨苄和头孢

克洛原料药生产线的生物酶法技术升级， 并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对头孢拉定原

料药生产线进行酶法改造。生物酶法工艺反应过程简单，不需要使用特殊的化

学原料；介质主要为纯净水，有机溶剂的使用量大幅降低。 因此酶法改造完成

后，公司原料药产品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将显著下降。

尽管已采取上述措施降低生产过程中对于环境的影响， 但如果未来公司

的污染物排放未能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标准，或因设备设施故障、操作不当等原

因导致发生意外环保事故，公司将面临被相关政府部门处罚、责令关闭或停产

等风险，进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未来国家对

于医药企业的环保要求将不断提高，实施的环保标准也将更加严格，公司未来

的环保成本可能上升。 新一轮原料药领域竞争要素逐渐从过去的产能规模竞

争和价格竞争， 向环境污染控制、 清洁生产和由此带来的产品质量优越性等

“绿色”竞争能力转变，如公司未来不能持续提高环境保护方面的竞争力，将在

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公司业绩也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

（二十一）核心技术泄密及核心人员流失风险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及制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应用范围

主要涵盖抗感染类（头孢菌素类及青霉素类）、心血管类（抗高血压类）、消化系

统类、泌尿系统类（肾病类）等多个用药领域。 历经多年的生产经营和产品研

发，公司已在上述领域积累了一批核心技术，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公司已对部分核心技术申请了专利，并与核心技术人员签署了《员工保

密协议》，严格规定了技术人员的保密责任。 尽管公司采取了上述措施防止技

术外泄，但若公司有关人员私自泄露公司技术机密，仍可能会给公司带来直接

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医药行业为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及人才密集型行业，随着企业和地区

间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才流动的可能性增加，如果公司发生核心研发人才

大量流失，则可能造成目前进行中的部分在研项目进度推迟、甚至终止，或者

造成公司核心技术泄密或流失， 给公司未来后续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持续稳定

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二十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风险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头孢拉定原料药生产线的酶法技术改造、现

有主要制剂产品的产能扩充以及部分储备项目的产业化、 提升研发水平和补

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促进公司部分生产线

转型升级、扩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公司已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详细的市场调研和充分的可

行性论证，在项目投资决策过程中也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市场需求、行业

前景、工艺技术、建设方案、设备选型、环境保护、经济效益等因素进行了论证

和分析，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工程进度、施工质量、投资成本发生

变化而导致与预期的差异，同时产品价格的变动、新的替代产品的出现、竞争

对手的变动及管理、 销售等措施能否匹配等因素将对项目的预期收益产生影

响。 因此，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否成功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二十三）新增产能消化风险

尽管公司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市场前景、生产技术、销售能力等进行

了谨慎的论证分析， 并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研发中心为项目的实施提供

了技术上的支持，但是本次新增产能规模较大，项目建成后的市场需求和公司

的业务拓展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公司产品下游市场需求发生不利

变动，或公司产品营销低于预期，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新增产能将不能及时

消化，将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二十四）新增固定资产折旧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 公司将新增

４５

，

６０３．８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

按公司现有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政策， 公司每年将新增固定资产折旧

３

，

９１２．９１

万元。

如果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不能实现，公

司可能因固定资产折旧的大量增加而出现利润下滑的风险。

（二十五）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

要一定的建设周期，在短期内难以全部达产，因此公司存在本次发行后短期内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此外，项目实际建成后的产品市场需求、销售价格、

生产成本等都有可能与公司的预测产生差异，如果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项

目延期实施、 市场环境变化等情况发生， 将会给项目的预期效益带来较大影

响，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也会有所下降。

（二十六）规模扩张可能引致的管理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成功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的人员规模

和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业务规模将迅速扩大，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也将趋于

复杂，这对公司管理层的管理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公司未能及

时建立与规模相适应的高效管理体系和管理团队，将会降低公司运行效率，给

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公司将面临管理能力制约企业发展及决策失误的风

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合同

１

、采购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上（含）的采

购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供应商 采购商品 合同金额 签订时间

１

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青霉素工业盐

１

，

９５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

浙江东邦药业有限公司

７－ＡＣＣＡ ９５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

威海迪素制药有限公司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

６９５．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４

石家庄东华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海因

５８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深圳市捷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２ｔ ／ ｈ

蒸发量制药废水蒸

发浓缩装置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

、销售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含）的原

料药销售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采购方 销售商品 合同金额 签订时间

１

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头孢拉定

１５４．２０ ２０１８．７．２６

２

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 头孢克洛

３３８．００ ２０１８．７．１８

此外，公司制剂产品销售主要采用“框架协议

＋

订单”的形式，公司与主要

经销商（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经销发行人自有产品金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签订的主要

产品区域销售代理协议或配送（经销）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 主要经销产品 协议有效期

１

新美福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委托研发及合作研发合同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合同金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含）

的委托研发合同情况如下：

委托方 受托方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时间

昂利康 万鹏朗格

匹多莫德原料工艺技术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硝呋太尔原料及硝呋太尔制

霉素阴道软胶囊技术开发

９３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重酒石酸间羟胺原料技术开

发

６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甲巯咪唑原料技术开发

６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昂利康

南京百思福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一致

性评价

１

，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昂利康

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瑞加徳松原料及瑞加徳松注

射液技术开发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昂利康

苏州迈泰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苏州晶云药物科技有

限公司

硝基咪唑并吡喃类抑制剂的

技术开发

原则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实际发生

成本为准

２０１６

年

０７

月

昂利康

北京美瑞康达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盐酸依匹斯汀滴眼液技术开

发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昂利康 海昶生物

磷脂酰胆碱

－

阿司匹林胶囊

技术开发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康云华鹏

苏州晶云药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原料药和

制剂开发项目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昂利康

北京科林臻和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硝苯地平缓释片生物等效性

试验研究

７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注： 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更名为仁和药房

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合作研发合同情况如下：

合作方 项目名称 合作内容 签订时间

美福润

艾地骨化醇原料药及软胶

囊药品合作

临床研究至获得合作产品注册批件阶段

总投资（除生产线建设外）由双方共同承

担，昂利康负责原料药产品的生产，美福

润指定的浙江海鹤药业有限公司负责新

建软胶囊车间并负责该产品制剂的生产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万鹏朗格（美福

润全资子公司）

碳酸镧原料药及制剂药品

合作

就合作产品后续研究事项， 双方共同开

发。 其中万鹏朗格主要负责重新申报的

研究工作，昂利康主要负责申报和生产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杭州百诚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匹多莫德口服溶液的技术

开发

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匹

多莫德口服溶液的工艺开发和药学研究

工作；由双方确认的第三方负责中试、放

大生产及申报相关工作； 昂利康承担申

报费用及药学研究的部分研发经费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西曲溴铵原料药及苯西卤

铵乳膏的技术开发

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西

曲溴铵原料药及苯西卤铵乳膏的工艺开

发和药学研究工作；昂利康负责中试、放

大生产及申报相关工作并承担药学研究

的部分研发经费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天垚医药科技

发展（上海）有

限公司

阿司匹林肠溶片的技术开

发

天垚医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负责

阿司匹林肠溶片的工艺开发和药学研

究；昂利康承担生物等效性（

ＢＥ

）的研究

费用和药品申报费用并负责该产品的生

产与销售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杭州领业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达比加群酯甲磺酸盐胶囊

制剂的技术开发

杭州领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达比加

群酯甲磺酸盐胶囊制剂的工艺开发和药

学研究；昂利康承担生物等效性（

ＢＥ

）的

研究费用并负责申报工作及生产与销售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注：昂利康与美福润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订立了《碳酸镧及片技术开发合同》，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签订了此项目的补充协议，委托美福润进行“碳酸镧原料药及制

剂”的相关研究。 考虑到国家药品注册法规的变化后，该项目需要重新进行开

发研究，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合作的模式继续推进本项目，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签

订了《药品合作协议书》。

４

、融资合同

（

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贷款利率

担保方

式

１

２０１７

年嵊贷

字第

０５２

号

昂利康

胶囊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嵊州支行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８．１７１－

２０１８．８．１６

贷款发放日日前一

个工作日

ＬＰＲ＋４８．５

个基点

保证

２ ０００５３７９

发行人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嵊州支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７．３－

２０１９．７．２

按

６

个月至

１

年期

ＬＰＲ

加

０．２５７５

抵押

３

２０１８

年（嵊

州）字

００１６４

号

发行人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嵊州支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３．２３－

２０１９．３．２３

每笔借款前一工作

日

１

年期

ＬＰＲ＋４８．５

个基点

－－

（

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委托贷款合同

如下：

序号

合同

编号

借款人 委托人 贷款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贷款利率

（

％

）

担保方

式

１ ０００５３３８

发行人 昂利泰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嵊州支行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２．９－

２０２３．２．９

按年

０．１２％

执行

－－

（

３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授信合同如

下：

序号 合同编号 被授信人 授信人

授信额度

（万元）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１

２０１８

年嵊票授字

第

００１

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嵊州

支行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４．２３－

２０１９．４．２２

质押

２

２０１８

年嵊授字第

０１４

号

昂利康胶囊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嵊州

支行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８．７．２０－

２０１９．７．１９

保证

（

４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银行承兑协议

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同编号 承兑申请人 承兑银行

承兑额度

（万元）

担保方式

１ ＳＸ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６００３２

江苏悦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嵊州支行

１

，

０００．００

抵押

＋

保证

＋

保证金

２ ７８１０１８０００１

昂利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嵊州支行

８７．００

抵押

＋

保证

金

３

２０１８

年嵊承

合字第

０１４

号

２０１８

年嵊承

字第

０４４

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嵊州支行

１

，

５００．００

质押

５

、担保合同

（

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最高额抵押

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抵押人 抵押权人 抵押物 担保主合同

担保金额

（万元）

１

嵊州

２０１８

人

抵

００５

发行人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嵊州

支行

浙嵊房权证嵊字第

０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号房产

２０１８．２．９

至

２０２０．２．９

止

签署的借款、贸易融

资、保函、资金业务及

其他授信业务合同

２

，

８７１．００

嵊州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４０８

号土地

２

嵊州

２０１７

人

抵

０１３

发行人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嵊州

支行

浙嵊房权证嵊字第

０１１５００４０１７

号房产、

０１１５００４０１８

号房产、

０１１５００４０１９

号房产

２０１７．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９．４．１９

止签署的借款的借款、

贸易融资、保函、资金

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

合同

３

，

４８６．００

嵊州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５９８

号土地

３

嵊州

２０１７

人

抵

０１４

发行人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嵊州

支行

浙嵊房权证嵊字第

０１１５００３８０３

号房产

２０１７．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９．４．１９

止签署的借款的借款、

贸易融资、保函、资金

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

合同

７３５．００

嵊州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５９７

号土地

４

嵊州

２０１７

人

抵

０１５

发行人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嵊州

支行

浙嵊房权证嵊字第

０１１５００３８０１

、

０１１５００３８０２

号

２０１７．４．１９

至

２０１９．４．１９

止签署的借款的借款、

贸易融资、保函、资金

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

合同

１

，

８７２．００

嵊州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５９６

号土地

５ ０００１２３４

发行人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

嵊州支行

浙嵊房权证嵊字第

０１１５００３８００

号房产、

０１１５００３７９９

号房产

２０１６．６．２０

至

２０２１．６．２０

日期间全部主合同

３

，

２７０．００

嵊州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０１４７８

号土地

６

ｓｘ１１

（高抵）

２０１６００２１

江苏悦新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

嵊州支行

滨房权证滨海字第

２０１３０３５３４

、

２０１３０３５３５

、

２０１３０３５３６

、

２０１３０６４９５

号房产

２０１６．４．１

至

２０１９．４．１

日

期间全部银行承兑协

议、流动资金借款

５

，

０８８．００

滨国用（

２０１３

）第

６０２６４５

号土地

７

ＳＸＳＺ２０１７９２

５０００６２

发行人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嵊州支行

嵊州国用（

２０１５

）第

０３２１１

号土地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期间签订的

资金借款合同、外汇借

款合同、银行承兑协

议、信用证开证合同等

其他授信产品

８

，

９１３．００

浙嵊房权证嵊字第

０１１５００８３２２

号房产、

０１１５００８３２１

号房产

（

２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履行的质押合同情

况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质押人 质押权人 质押物 主债权合同

担保金额（万

元）

１

２０１８

年嵊票授质

字第

００１－１

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嵊州

支行

银行承兑

汇票

２０１８

年嵊票授字

第

００１

号《票据池

业务专项授信协

议》

３５

，

０００．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嵊票授质

字第

００１－２

号

昂利康胶

囊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嵊州

支行

银行承兑

汇票

３

２０１８

年嵊票授质

字第

００１－３

号

江苏悦新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嵊州

支行

银行承兑

汇票

４ ７８１０１８０００１－１

昂利泰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嵊州支行

保证金

７８１０１８０００１

号《电

子商业汇票承兑

协议》

１７．４０

５

２０１８

年嵊州质字

第

０４４

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嵊州

支行

定期存款存

单

２０１８

年嵊承合字

第

０１４

号的《银行

承兑协议》、

２０１８

年嵊承质字第

０４４

号承兑申请书

１５００．００

（

３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正在履行的保证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编号 保证人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的发生期

间

保证金额

（万元）

１

２０１８

年嵊授保

字第

０１４

号

发行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发司绍兴嵊

州支行

昂利康胶囊

２０１８．７．２０－

２０１９．７．１９

５００

６

、其他重要合同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昂利康与广州白云山化学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白云山化药公司”）签署了《关于组建化学原料药生产企业的合作合同》，约

定双方按照昂利康

４９％

、白云山化药公司

５１％

的比例共同出资经营化学原料药

生产企业，其中白云山化药公司主要负责提供头孢拉定等

７

个无菌原料药药品

注册批件及技术，发行人主要负责提供生产场地和设施及生产管理技术，由合

资企业负责将昂利康提供的现有生产场地改造成两条原料药生产线及配套设

施。

（

２

）合作产品相关协议

①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昂利康与新昌尚诚就多潘立酮片的合作签订《产品开

发、销售协议》，协议约定昂利康负责多潘立酮片的工艺验证、注册申报、获取

批件以及后续的生产工作， 新昌尚诚负责多潘立酮片的的技术研发工作同时

拥有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独家销售权。此外，协议约定多潘立酮片产品定价由双

方每年根据成本和市场价格变动协商确定。 本协议有效期六年。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昂利康与新昌尚诚签订《产品开发、销售协议之补充协

议》，协议约定如销售模式根据相关规定需变更为由昂利康向新昌尚诚指定药

品配送商销售的，产品的市场推广仍由新昌尚诚负责。 此外，双方同意将该合

作产品的合作期延长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②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昂利康与宁波三元

先后签订了《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的合作协议》、《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合

作协议续期合同》、《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合作协议续期合同之补充协议》。

合同约定：宁波三元拥有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的完全知识产权，昂利康主要

负责该产品的生产，生产的产品由宁波三元负责对外经销，昂利康与宁波三元

之间结算按“生产成本

＋

加工利润”定价。 本合同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昂利康与宁波三元签订《马来酸曲美布汀分散片合作协

议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如销售模式根据相关规定需变更为由昂利康向宁波

三元指定药品配送商销售的，产品的市场推广仍由宁波三元负责。 此外，双方

同意将该合作产品的合作期延长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昂利康与珠海友邦（康健友邦全资子公司）签订《药品

区域销售代理协议》，协议约定珠海友邦为昂利康胶体果胶铋胶囊产品的全国

总代，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昂利康与康健友邦签订《药品区域代理协议》，协议约定

康健友邦为昂利康胶体果胶铋胶囊产品的全国总代， 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昂利康与康健友邦签订《胶体果胶铋合作协议书》，协议

约定双方共同进行合作产品的研发， 康健友邦无偿提供给昂利康使用合作产

品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资料、技术支持，昂利康申请取得产品生产批件后负

责产品的独家生产， 康健友邦或其指定的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独家或联合负

责产品的包销或总推广。

④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昂利康与美福润、万鹏朗格签订了《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他唑巴坦钠

４

：

１

药品合作协议书》，作为三方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签订的《佐朋药品合

作协议书》的延续。协议约定：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４

：

１

药品的生产均

由昂利康进行， 其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对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４

：

１

药品进行生

产； 因美福润承担了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４

：

１

药品的主要研发工作，

因此各方同意美福润享有该药品的独家总经销权； 昂利康就注射用哌拉西林

钠他唑巴坦钠

４

：

１

药品的销售价格定价由美福润和昂利康双方每年根据成本

和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协商确定。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昂利康与美福润、万鹏朗格签订《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

唑巴坦钠

４

：

１

药品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如销售模式根据相关规

定需变更为由昂利康向美福润指定药品配送商销售的， 产品的市场推广仍由

美福润负责。

（

３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与主要推广服务商（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推广金额

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签订的推广服务合同如下：

序号 推广商 推广产品 推广服务期限 签订时间

１

江西一心医药有限公司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２０１７．５．１－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

西藏福美森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３

西藏福美森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２０１７．１．１－２０２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７

、保荐协议及主承销合同

公司与东方花旗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签署了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与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主承销协议书》、

《保荐协议书》， 约定发行人聘请东方花旗担任本次发行上市的主承销商和保

荐人。

（二）发行人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给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无其他

对外担保事项。

（三）发行人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

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

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子公司

均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况。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子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五）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

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及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浙江昂利康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嵊州市嵊州大道北

１０００

号

０５７５－８３１００１８１ ０５７５－８３１００１８１

孙黎明

保荐人 （主承销商）：东

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

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

金融广场

２４

层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朱剑、倪霆

律师事务所： 浙江天册

律师事务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

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１１

楼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１１１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５００

刘斌、俞晓瑜、吴

婧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陈中江、叶怀敏

资产评估机构： 坤元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

路

１２８

号

９０１

室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４１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４１

韩桂华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深 圳 市 深 南 中 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

行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

部

－ － － －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

大道

２０１２

号

０７５５－８８６６８８８８ － －

二、本次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安排

询价推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文件，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时间、地点

（一）查阅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

（二）查阅地点

１

、发行人：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北

１００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３１００１８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３１００１８１

联系人：孙黎明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办公地点：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５００

联系人：朱剑、倪霆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6

日

（上接

A17

版）


